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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日 ，合 肥 多

位市民致电本报热

线，反映货车、电动

车的电瓶被偷。对

此，警方提醒市民，

要注意保管好电瓶，

并做好防盗措施。

记者 马冰璐/文

黄洋洋/图

“电瓶大盗”出没
大伙看好门前车
省城屡发电瓶被盗事件，大货车也遭毒手

一夜间小区几十个电瓶被盗
家住合肥青阳路一小区的李女士

来电称，一大早就发现停在楼下的电

动车电瓶被偷，“一直也没出过问题，

可谁知道昨天‘出事’了。”

据李女士介绍，前天晚上11点多

下班回家，将电动车停在楼下，第二

天早上 5 点多发现电瓶被偷了。随

后，她留心观察了下，小区内几十辆

电动车的电瓶遭了“贼手”，其中有几

辆车就停在保安岗亭附近。

合肥市民邓女士致电本报热线

说，早上发现停放在徽州大道一商

场停车场内的电动车电瓶被盗，“我

数了一下，总共有四辆电动车的电

瓶被偷。”

货车“遭殃”丢了几十个电瓶
合肥市民王先生前天晚上一直

忙于拉货，忙到次日凌晨5点多，就把

货车停在路边。“我稍微睡了会儿，时

间不长，也就十几分钟吧，两个电瓶

就被别人偷走了。”王先生说。

家住宿松路与南二环交叉口附近

的曹先生“损失”惨重，当时货车上放了

21个电瓶，是帮别人拉的货。由于货车

停放的地方靠近他住的地方，他感觉应

该比较安全。昨晨7点左右，曹先生发

现电瓶没了，“当时吓一跳，赶紧报警

了，目前正在调取监控录像。”

对此，记者提醒，停放货车时，不

要选择偏僻的地方，最好停放在周边

有摄像头的地方，并做好防盗措施。

星报讯（记者 宋娟） 去学校

接孩子回家，遭到门卫阻拦，便一

拳打在门卫头部致其身亡。昨

日，合肥中院开庭审理此案，没有

当庭宣判。

2011年 10月 21日 19时，大军

（1974年生，合肥人，公司职员）到

学校去接孩子回家，遭门卫老人

阻拦，随后双方发生口角，但大军

还是进校把孩子接了出来。

当大军带着孩子和前妻走出

学校十几米远时，突然又折回学

校，与门卫再次发生争执。大军

看到门卫手里拿着东西，就用手

去挡，并顺手给了老人一拳，打在

其脸部，门卫当场倒地。老人被

送到医院，经抢救几天后不幸

身亡。经法医鉴定，门卫是重度

颅脑损伤死亡。检方指控大军涉

嫌故意伤害罪，建议判 10年以上

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

大军的律师认为，认定过失

致人死亡罪可能更符合事实，并

当庭出具一份证据，以证明广东

省曾发生过一起和大军案件相同

的案例，法院当时认定被告人是

过失致死。事发后，大军的家人

也积极筹款赔偿被害者家属，在

法院的调解下，双方也达成了谅

解。 建议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星报讯（段贤尧 杨莉莉 记者 刘

欢 赵汗青） 3月 21日下午，“磨店好

人”李孝香骑着摩托车颠簸了一个多

小时，从肥东赶到合肥瑶海区法院，

调解一起赡养案件。法庭上，她用自

己的事例第二次为双方当事人做思

想工作，顺利完成第一起调解案件。

李孝香说，她将以做人的良心作为调

解的准则，做好人民陪审员工作。

3月 6日下午，李孝香第一次出

庭，为一起赡养纠纷做调解（本报3月

7日曾做独家报道）。经过多次劝解，

原、被告相互让步。3月21日下午，她

参与调解的第一起案件顺利结案。

老人的长子最终同意，每年付给老人

赡养费 1600元。见到自己的调解起

了成效，李孝香也很开心。她告诉记

者，在前期的调解中，她把自己家庭

故事，说给老人的女儿听，对方很受

感动，泪流满面。

对话李孝香：

记者：第一次参加案件调解，感觉怎样？

李孝香：还不错，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困难。案件调解前，瑶海区法院

的法官帮我做了功课，感觉挺顺利。

记者：以前做过与法律相关的工

作吗？现在从事这个工作，感到压力

是不是很大？

李孝香：没有，我自己初中没有

毕业。今年2月份，我被瑶海区人大任

命为人民陪审员的时候，我很惊讶，也

没有个底数，担心不能胜任。不过我

觉得，自己虽然没学过法律，但我会以

做人的良心作为调解的准则。

记者：后面有没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李孝香：既然做了人民陪审员，

那就肯定要多学习了，多学点法律知

识。我买了不少法律书籍，这段时间

在家里有空就看。

以做人的良心作为调解准则
“磨店好人”李孝香昨首次成功调解赡养案

进校接孩子遭门卫阻拦
家长挥拳相向致其死亡


